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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DB11T/1166—2015《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规范》，与DB11/T 1166—2015相比，

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增加了对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的要求（见 4.1）； 

b) 更改了对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安全生产基本条件的要求（见 4.2、4.3，2015 年版的 3.2、

3.3）； 

c) 增加了对从业人员、行车组织、客运组织、设施设备运行维护、安全保护区、风险分级管控
及隐患排查治理、安全评估和评价、应急管理等的相关基本要求（见 4.4、4.5、4.6、4.7、

4.8、4.9、4.10、4.11）； 

d) 增加了对跨市域运营线路运营安全管理的要求（见 4.12）； 

e) 增加了对从业人员的配置和管理制度的要求（见 5.1）； 

f) 更改了从业人员岗前培训要求（见 5.2，2015年版的 4.1、4.3、4.4、4.5、4.6）； 

g) 增加了对重点岗位人员的要求、特种作业人员和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的要求、安全考核的要求
（见 5.3、5.4、5.5）； 

h) 更改了对安全培训的要求（见 5.6，2015年版的 4.7、4.9）； 

i) 增加了对列车运行计划编制、按图行车、非正常行车组织方案、多样化运营组织和大客流区
间行车、施工行车等方面的要求（见 6.1、6.2、6.4、6.7）； 

j) 更改了相关人员的行车工作要求、突发情况行车应对要求、运营线路施工管理要求（见
6.3、6.5、6.8，2015年版的 5.2、5.6、5.7）；  

k) 增加了完善行车信息报告制度的要求（见 6,6）； 

l) 更改了对安全运营指标的相关要求（见 6.9，2015年版的第 10章）； 

m) 更改了对客运组织方案编制、人员巡视检查、突发情况应对措施、安全设备设施、安全标志
设置的要求（见 7.1、7.4、7.6、7.8，2015年版的 6.1、6.2、6.3、6.5）； 

n) 增加了对出入口属地及联通的相关单位安全管理责任、车站客流流线组织、大客流应对、急
救服务等的要求（见 7.2、7.3、7.5、7.9）； 

o) 增加了对运行监测的要求（见 8.1）； 

p) 增加了设施设备维护规程编制、设施设备维护计划编制及实施、设施设备施工管理、工具和
装备及仪器仪表管理、安全标志设置及维护更新的要求（见 8.2.1、8.2.2、8.2.3、8.2.6、

8.2.8）；  

q) 更改了对备品备件、特种设备的要求（见 8.2.5、8.2.7，2015年版的 7.2、7.5）； 

r) 增加了对更新改造的要求（见 8.3）； 

s) 增加了“安全保护区”一章（见第 9章）； 

t) 将“风险及应急管理”一章细化为“风险和隐患”“应急管理”两章，并增加了相应技术内
容（见第 10章、第 13章，2015年版的第 9章）； 

u) 增加了“安全评估和评价”一章（见第 11章）； 

v) 将“事故和事件管理”更改为“运营险性事件”，并将对运营事件的相关要求更改为对运营
险性事件的相关要求（见第 12章，2015年版的第 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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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增加了城市轨道交通主要运营险性事件清单（见附录 A）。 

本文件由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北京市交通委员会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城市

安全与环境科学研究所、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北京京港地铁有限公司、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管

理有限公司、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顾涛、王书灵、卢霄霄、刘元常、孙岩、仇玉华、马川、张山、张伟、黄

伟、马研、仝硕、马洁、初众甫、王承隆、刘雪鹏、张庆、宫振冲、张晋、卢馨月、王培怡、姚卫

华、孙旌、李鉴、刘宗杰、张岩、梁旭东、徐昱、王海龙、庞雷、蔡爽、王亮、刘扬、王睿、张博、

李建钢、王辉。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5年首次发布为DB11/T 1166—2015；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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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的基本要求、从业人员、行车组织、客运组织、设施设

备、安全保护区、风险和隐患、安全评估和评价、运营险性事件及应急管理的相关管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的安全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DB11/T 657.2 公共交通客运标志 第2部分：城市轨道交通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运营险性事件 operational incident 

在城市轨道交通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对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和服务造成较大影响的事件。 

注： 主要险性事件参见附录A。 

4 基本要求   

4.1 运营单位应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安全生产责任制，进行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制

定各岗位安全操作规程。 

4.2 运营单位应设置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不少于从业人员总数 0.5%的专职安全管理人

员，实行分级管理、各负其责。 

4.3 运营单位应具备安全生产基本条件，落实安全生产资金、物资、技术、人员等措施。 

4.4 运营单位应执行从业人员上岗和在岗要求，建立安全培训制度，定期对重点岗位人员进行培训

和考核。 

4.5 运营单位应制定行车安全技术规程和行车组织规程，行车组织工作坚持安全导向，按集中指

挥、逐级负责制开展。 

4.6 运营单位应制定客运组织方案，对客流状况进行监测，遇突发事件时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4.7 运营单位应按要求对运营相关设施设备进行检查、监测、维护、更新改造。设施设备应性能良

好，安全运行。 

4.8 产权单位和运营单位应建立健全安全保护区管理制度和巡查管理制度，发现危及或可能危及运

营安全的情况，应及时采取措施。 

4.9 运营单位应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定期组织开展风险辨识和隐

患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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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运营单位应定期组织进行运营安全综合评价，及时发现并消除安全隐患。 

4.11 运营单位应制定应急预案，定期组织演练。对运营险性事件开展技术分析，落实整改措施，

增强应急处置能力。 

4.12 对跨市域运营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运营单位应按照线路所在城市的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

部门协商后的要求开展运营安全管理工作。  

5 从业人员  

5.1 运营单位应合理设置岗位，配置满足运营需求的从业人员，建立人员管理制度。从业人员应遵

守本岗位安全操作要求。 

5.2 列车驾驶员、调度员、行车值班员、维修人员、站务员等岗位人员应进行岗前培训，并取得上

岗资格。培训要求如下：  

a) 列车驾驶员应接受不少于 300 学时的理论知识培训和不少于 2 个月的岗位技能培训，并通过

理论知识考试和岗位技能考试；在经验丰富的列车驾驶员指导和监督下驾驶，驾驶里程应不

少于 5000km，其中在值乘线路上的驾驶里程应不少于 1000km；  

b) 调度员应接受不少于 300 学时的理论知识培训和不少于 3 个月的岗位技能培训，并通过理论

知识考试和岗位技能考试；在经验丰富的调度员指导和监督下进行操作，时间应不少于 1 个

月；  

注： 调度员包括行车调度员、电力调度员和环控调度员。 

c) 行车值班员应接受不少于 150 学时的理论知识培训和不少于 1 个月的岗位技能培训，并通过

理论知识考试和岗位技能考试；在经验丰富的行车值班员指导和监督下进行操作，时间应不

少于 1个月； 

d) 维修人员应接受系统岗位培训，并通过理论知识考试和岗位技能考试；  

e) 站务员上岗前应接受不少于 3个月的见习培训； 

f) 调整工作岗位、离岗半年以上以及使用维修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设施设备的从业人员应
接受不少于 8学时的培训。培训过程和考核情况应进行记录，并经考试合格后重新上岗。 

5.3 运营单位应对列车驾驶员、行车调度员、行车值班员、信号工、通信工等重点岗位人员进行安

全背景审查；定期进行岗位职责、操作规程、服务规范、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基本知识等方面的培

训和考核，并建档备查；对重点岗位人员定期开展心理疏导，对列车驾驶员开展心理测试。 

5.4 特种作业人员和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应取得相应的从业资格，并按规定复审。 

5.5 运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在从事城市轨道交通安全生产工作 6 个月内参加安

全考核，并在 1年内考核合格。 

5.6 运营单位应建立安全培训制度，运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每年应参加不少于 16 学

时的安全培训，一线员工每年应参加不少于 20学时的安全培训，培训过程和考核情况应进行记录。  

6 行车组织    

6.1 运营单位应编制列车运行计划，其中共线、跨线等运行线路的行车计划应有相关运营单位共同

制定。针对恶劣天气、活动保障等特殊情况，应结合线路特点制定专项列车运行计划。  

6.2 运营单位应严格按照列车运行计划开展运营生产工作，按图行车。列车驾驶员应严格按规定速

度行驶。 

6.3 列车驾驶员、行车调度人员、行车值班员应遵循岗位职责，严格执行行车规章制度，安全行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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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运营单位应制定非正常情况行车组织方案。  

6.5 运营单位应规范行车调度指令等运行情况专业用语，建立完善的信息报告、沟通制度。 

6.6 遇突发情况，行车调度员应及时发布调度命令，在行车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维持行车。列车驾

驶员、行车值班员等发现可能危及行车安全或运营秩序的情况时，应及时向行车调度员报告；遇严

重危及行车安全的情况时，可先行采取紧急安全防护措施，再报告行车调度员。 

6.7 运营单位对开行多样化运行组织的线路和大客流区间，应加强行车监测、客流监测、各专业工

作协同，安全运行列车。 

6.8 运营单位应建立运营线路施工作业管理制度，合理安排施工作业计划；各部门应严格按照施工

作业计划执行。 

6.9 运营单位应制定年度运营安全生产指标，至少满足下列要求：  

a) 事件间平均里程大于 800万车公里； 

b) 列车服务可靠度高于 210万车公里/次； 

c) 影响行车故障率不超过 0.048次/万车公里。 

7 客运组织   

7.1 运营单位应根据车站条件、客流情况、设施设备布局、岗位设置等，制定工作日、双休日、节

假日、活动保障的车站客运组织方案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换乘站还应制定协同客运组织方案和应

急预案，并根据车站物理条件变化、实际客流变化情况及时修订完善。 

7.2 运营单位宜与出入口属地、与车站连通的物业、商铺、客运枢纽等相关单位建立联系，明确各

自管辖界线、安全管理责任，建立突发情况下的协同处置机制。 

7.3 运营单位应根据车站客流流线组织乘客进出站、安检、候车、乘车、换乘等，使乘客安全出

行。因新线开通、车站客流变化、车站设施设备布局改变、枢纽站衔接等，需要对客流流线进行调

整的，应对车站整体客流流线、人员疏散等进行统筹论证后实施。  

7.4 运营车站应安排人员巡视检查，遇客流高峰、恶劣天气、活动保障等情况应增加巡视次数；按

照车站客运组织方案进行宣传疏导, 维护车站秩序，引导乘客安全有序出行。 

7.5 运营单位应持续监测客流情况，设置大客流预警值，进行大客流应对。  

7.6 发生突发情况时，运营车站应及时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及时告知乘

客，视情况组织疏散，或采取临时限流、封站等措施。 

注： 限流指为运营安全，在乘客出行路径中的关键节点控制人员流动速度。 

7.7 在站台、站厅、出入口、疏散通道、区间、列车车厢及其他运营场所应设置安全标志。 

7.8 运营车站、列车车厢内应设置报警、消防、应急照明、应急通信、应急广播、乘客信息系统、

视频监控等安全设施设备，并齐全有效。 

7.9 运营单位应建立急救协助制度，车站应配备急救物品，为乘客提供救助服务。 

8 设施设备 

8.1 运行监测 

8.1.1 运营单位应编制各类设备的操作手册，操作手册的发布、修订及废止应经充分技术论证。 

8.1.2 运营单位应根据运营实际，合理制定设备运行计划。每日运营前，应对直接影响行车安全和

客运服务的设备，以及其他重新开机启用的设备进行检查，确认正常后投入运营。 

8.1.3 运营单位应密切监控设施设备运行状态，对于设备异常情况报警，应进行分级分类，及时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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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确认并处理。 

8.1.4 运营单位应定期对桥梁、隧道、轨道、路基等设施进行巡查和监测工作。设施存在病害、遇

不良地质地段，以及发现变形、沉降、地下水位变化较大地段和其他需要重点关注的地段，应根据

实际情况加密监测点和监测频率。 

8.1.5 运营单位应对车辆、供电、信号、通信、机电等设备的关键部位进行实时监测。 

8.2 运行维护 

8.2.1 运营单位应编制设施设备维护规程。维护规程的发布、修订、废止等应经充分技术论证。 

8.2.2 运营单位应编制设施设备维护计划并组织实施。运营单位制定的运营计划应满足设施设备维

护工作时间需求，运营线路每天非运营时间内的设施设备检修施工预留时间宜不少于 4小时。 

8.2.3 运营单位应做好设施设备维护施工管理，施工过程中应严格落实施工区域管理、登记等制

度，进行安全防护和质量监控。作业单位进行施工作业时，运营单位应进行安全管理。施工过程中

动用运营设施设备的，施工完毕后应及时恢复正常使用状态并进行检查确认。 

8.2.4 运营单位应制定车辆基地的安全管理制度，行车及检修区域应封闭管理。 

8.2.5 运营单位应建立健全备品备件及周转件管理制度，配备必要的备品备件及维护、抢修和应急

救援器材，并做好日常管理和定期检测。设备应性能良好可用。 

8.2.6 运营单位应建立维护使用的工具、装备、仪器仪表管理制度，对工具、装备、仪器仪表进行

定期检查、试验、校准和保养。 

8.2.7 电梯、锅炉、压力容器、消防、人防、起重设备等特种设备的使用和维护应按照国家相关标

准和规定执行。 

8.2.8 运营单位对安全标志的设置、维护、更新应符合 DB11/T 657.2 的要求。设置广告等非运营

服务设施不应影响运营安全。 

8.3 更新改造 

8.3.1 运营单位应建立健全设施设备更新改造管理制度和技术体系，明确更新改造流程、实施条

件、技术标准、质量控制、验收等要求。 

8.3.2 运营单位应建立全生命周期的设施设备状态评估工作机制，并结合状态评估结果制定更新改

造计划及方案。 

8.3.3 运营单位应按年度编制设施设备更新改造计划和项目方案。 

8.3.4 设备更新改造应优先选择技术成熟、安全可靠、便于维修监测、绿色环保、符合将来技术发

展趋势的设备。 

8.3.5 在不停运情况下实施更新改造工程时，运营单位应制定并组织执行安全防护方案；作业单位

应严格执行安全防护方案，单个天窗时间无法完成的，应在天窗时间内完成设施设备倒切工作，不

应影响次日正常运营。 

8.3.6 更新改造过程中，轨道、车辆、供电、通信、信号等关键设施设备的主要部件批量采用新技

术、新材料或新产品的，运营单位应在更新改造前对其安全性、可靠性、可维护性等进行充分评

估，并小范围试用不少于 3个月，设施设备功能应在满足要求后逐步推广应用。 

9 安全保护区    

9.1 产权单位和运营单位应建立健全相应的安全保护区管理制度，重点管理安全保护区内对地铁运

营产生安全影响的作业和侵限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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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产权单位和运营单位应建立巡查管理制度，发现危及或可能危及运营安全的情形，应予以制

止。  

9.3 作业单位在轨道交通安全保护区内进行下列作业时，应制定安全防护方案和监测方案及应急预

案，征得运营单位同意并办理相关手续： 

a) 新建、改建、扩建或者拆除建筑物、构筑物； 

b) 敷设管线、挖掘、爆破、地基加固或者打井； 

c) 挖沙、疏浚河道； 

d) 其他大面积增加或者减少载荷的活动。 

9.4 运营单位应对上述作业的影响区域进行动态监测，并可进入施工作业现场进行巡查，发现危及

或可能危及运营安全的情形，应予以制止。作业单位应会同运营单位评估作业对轨道交通运营安全

产生的影响，评估认为影响运营安全的，作业单位应当立即采取措施消除影响。 

9.5 安全保护区内既有构（建）筑物、种植物危及运营安全或妨碍行车瞭望的，其所有者或者管理

者应及时采取措施消除影响，必要时应采取改移措施。  

9.6 运营单位应辨识外部环境风险隐患，采取管控措施，并进行巡视检查。 

10 风险和隐患 

10.1 风险分级管控 

10.1.1 运营单位应组织开展运营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工作，逐级分解任务，责任落实到部门和岗位。 

10.1.2 运营单位应建立健全运营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工作制度，经费投入应落实到位，将运营安全风

险分级管控工作纳入年度安全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10.1.3 运营单位应结合运营管理水平和运营险性事件等情况，逐项确定安全风险等级并制定风险管

控措施，形成本单位运营安全风险数据库，内容至少包括业务板块、划分单元、风险点描述、风险点

位、风险等级、风险管控措施、责任部门及责任岗位、责任人等。 

10.1.4 运营单位每半年对所辖线路开展不少于一次风险全面辨识，持续发现未知安全风险，并及时

更新风险数据库。城市轨道交通新线投入初期运营和正式运营时，运营单位应同步组织开展风险全面

辨识。初期运营期间，可增加辨识频次。特定领域、特定环节、特定对象需开展风险专项辨识的，应

按规定开展专项辨识。 

10.1.5 风险管控措施应符合相关规定及运营技术规范，并纳入运营单位相关管理制度、作业标准或

应急预案。 

10.1.6 运营单位应按照分级管控原则建立健全风险管控工作机制。对于重大风险，应由运营单位负

责人牵头组织制定管控措施并督促落实；对于较大风险，应由专业部门负责人牵头组织制定管控措施

并督促落实；对于一般风险及较小风险，应由专业部门负责人或相关专业技术人员组织制定管控措施

并由班组负责人督促落实。 

10.1.7 运营单位应对重大风险编制监控方案和专项应急措施。 

10.1.8 运营单位应结合隐患排查、事故经验教训等，对风险管控措施的有效性进行跟踪，补充新认

知风险，补强和完善风险管控措施，并及时更新风险数据库。 

10.2 隐患排查治理 

10.2.1 运营单位应组织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逐级分解任务，责任落实到部门和岗位。 

10.2.2 运营单位应建立健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制度，经费投入应落实到位，将运营安全隐患排查治

理工作纳入年度安全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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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 运营单位应对照风险数据库，逐项分析所列风险管控措施弱化、失效、缺失带来的隐患，确

定隐患等级，并形成涵盖运营单位主要负责人至一线从业人员的各岗位隐患排查手册。隐患排查手册

的内容可参照 JT/T 1456完善。 

10.2.4 隐患排查包括日常排查、定期排查和专项排查。日常排查结合日常工作开展，应覆盖日常生

产作业环节，班组负责人至少每周组织排查 1 次，专业部门负责人至少每月组织排查 1 次。定期排查

根据运营情况，每月应不少于 1 次。专项排查可与运营单位专项检查、安全评估、季节性和关键时期

检查等工作结合开展。遇到以下情况之一的，应开展专项排查： 

a) 桥梁、隧道、轨道和路基、车辆、信号、通信、供电、站台门、自动售检票等关键设施设备
大中修和更新改造； 

b) 以防汛、防台风、防火、防高温、防风、防寒等为重点的季节性隐患排查； 

c) 重要节假日、重大活动等关键运输节点前； 

d) 重点施工作业进行期间； 

e) 发生重大故障或运营险性事件； 

f) 根据政府或相关管理部门安全部署； 

g) 需开展专项排查的其他情况。 

10.2.5 对排查出的一般隐患，运营单位应立即组织消除，并进行源头治理，无法立即消除的隐患，

应分阶段细化整治措施，未整改完毕前应制定可靠的安全控制和防范措施。 

10.2.6 对排查出的重大隐患，运营单位应立即上报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隐患的责任单位应

制定并实施重大隐患治理方案，重大隐患未整改完毕前应制定可靠的安全控制和防范措施。 

10.2.7 运营单位应建立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台账，记录隐患排查治理情况。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定期

向相关工作人员通报。 

10.2.8 运营单位应识别使用新设备、新技术带来的风险和隐患，制定防范措施。 

10.2.9 运营单位应防范信息安全风险。 

11 安全评估和评价 

11.1 运营企业应配合第三方开展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评估工作，包括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项目初期运营

前安全评估、正式运营前安全评估、运营期间安全评估。 

11.2 对安全评估中发现的问题，运营单位应会同相关责任单位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计划和措

施，责任单位应按要求整改到位。问题整改完后应经第三方安全评估机构复核确认。 

11.3 运营单位应每年开展一次运营安全综合评价，查找安全隐患，提出整改措施。出现重大安全问

题经过整改后，运营单位应组织安全专项评价。 

12 运营险性事件  

12.1 事件报告 

12.1.1 发生运营险性事件时，运营单位应立即向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报告事件初步情况，并

在事发 1小时内进行书面快报。 

12.1.2 在运营险性事件报告时，运营单位应检查确认现场情况，及时提供信息。对一时难以判断清

楚的现场情况，可先简报而后继续了解确认，随时续报。发现内容有误，应立即更正报告内容。 

12.1.3 运营单位应及时对事发现场关键信息进行影像记录，重要岗位和重要区域的录音、录像和操

作日志，关键设备系统运行日志、维护记录等资料应保存完好。相关资料保存时间不少于 9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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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事件分析 

12.2.1 运营单位应组织设备供应商以及相关责任单位对运营险性事件开展技术分析，并在运营险性

事件发生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形成分析报告，事件复杂、技术分析难度大的可适当延期，但不应超过

30 个工作日。相关单位和个人应配合开展运营险性事件技术分析工作，可邀请专家或第三方专业机构

共同参与。 

12.2.2 运营险性事件技术分析工作应形成运营险性事件技术分析报告，并在形成报告后 5 个工作日

内，报送至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 

12.2.3 运营险性事件责任单位应认真落实整改措施。 

12.2.4 运营单位应按年度对本单位运营险性事件的发生情况、发生原因、发展趋势、变化规律，以

及既往运营险性事件整改及防范措施实施效果等进行总结评估，形成书面报告并报城市轨道交通运营

主管部门。 

13 应急管理 

13.1 运营单位和轨道交通网络管理机构应建立健全轨道交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及时汇

总、分析、处理线网及运营线路的风险监测信息。 

13.2 运营单位和轨道交通网络管理机构应分别建立健全运营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制定综合应急

预案、专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并定期修订。 

13.3 运营单位应当储备必要的应急物资，配备专业应急救援装备，建立应急救援队伍，配齐应急人

员，完善应急值守和报告制度。 

13.4 运营单位应与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及时掌握气象、自然灾害、公共安全等方面可能影响城市轨

道交通运营安全的信息，并采取有针对性的安全防范措施。 

13.5 运营单位和轨道交通网络管理机构应对从业人员进行应急培训，运营单位应组织对公众开展应

急风险防范和自救互救知识等安全宣传，提高乘客的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 

13.6 运营单位应定期组织运营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制定年度应急演练计划，其中实战演练比例应不

低于 70%，综合应急预案演练和专项应急预案演练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每个专项应急预案每 3 年至

少演练一次，多家运营单位之间针对换乘线路的联合应急预案演练应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现场处置方

案应开展常态化演练。运营单位应组织社会公众参与应急演练。 

13.7 运营单位应及时收集、分析、汇总、核实并按相关规定及时上报突发事件相关信息，并与相关

其他运营单位、轨道交通网络管理机构、属地政府、公交集团及消防、医疗、公安等建立突发事件信

息共享机制。 

13.8 发生突发事件时，运营单位及相关单位应立即开展先期处置工作并启动应急预案，做好应急联

动，按照应急预案开展应急处置和救援工作。 

13.9 发生突发事件后，运营单位和轨道交通网络管理机构应通过广播系统、乘客信息系统、网络媒

体和人工指引等方式向乘客发布信息，引导乘客快速疏散。同步做好网络舆情监控，通过现场宣传引

导、服务热线、网络媒体等方式回应乘客问询。 

13.10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完毕，运营单位应在具备安全运营条件后恢复运营，同步做好信息的发布。 

13.11 运营单位宜借助智能交通手段提升城市轨道交通应急处置能力。 



DB11/T 1166—2024 

8 

A  
A  

附 录 A  

（资料性） 

城市轨道交通主要运营险性事件清单 

城市轨道交通主要运营险性事件参见表A.1。 

表A.1 城市轨道交通主要运营险性事件 

序号 类别 描述 

1 列车脱轨 
在正线、配线、车场线等线路运行时，车轮落下轨面（包括脱轨后又自行复轨）或车轮

轮缘顶部高于轨面（因作业需要的除外）而脱离轨道。 

2 列车冲突 
在正线、配线、车场线等线路，列车相互间或列车与机车、工程车、轨检车等车辆之间

发生冲撞。冲突按照发生时车辆位置关系，分为正面冲撞、侧面冲撞和追尾等。 

3 列车撞击 

在正线、配线、车场线等线路，列车在运行过程中与行人、机动车、非机动车、其他障

碍物及车库、站台、车挡等设备设施发生碰、撞、轧。其他障碍物是指声屏障、防火

门、人防门、防淹门等构筑物及射流风机、电缆、管线等吊挂构件或其他设备脱落侵入

限界。 

4 列车挤岔 
在正线、配线、车场线等线路，由于道岔位置不正确、尖轨未能与基本轨密贴，导致列

车通过道岔时将尖轨与基本轨挤开或挤坏过程，造成尖轨弯曲变形、转辙机损坏。 

5 重点区域火灾 列车、车站公共区、区间、主要设备房、控制中心、主变电所、车辆基地等发生火灾。 

6 乘客踩踏 — 

7 
车站、轨行区淹水 

倒灌 

雨水等通过出入口、风亭、过渡段洞口等倒灌车站和轨行区，导致车站公共区积水浸泡

或漫过钢轨轨面。 

8 
土建结构和基础 

严重病害 
桥隧结构发生严重变形、坍塌，路基塌陷、道床严重起拱、隧道结构涌水涌砂。 

9 大面积停电 单个及以上车站、控制中心或车辆基地范围全部停电。 

10 通信网络瘫痪 行车调度指挥通信、车地无线通信、通信网络传输系统等中断30分钟（含）以上。 

11 信号系统重大故障 
中央和本地自动监控系统（ATS）均无法监控列车运行或联锁故障错误持续60分钟（含）

以上。 

12 车辆重大故障 
制动失效（含溜车）、车厢分离、受电弓断裂、车门意外打开、车辆关键零部件脱落等

危及行车安全情况。 

13 接触网断裂或塌网 — 

14 
电梯和自动扶梯 

重大故障 

载客电梯运行中发生冲顶、坠落，或电梯轿厢滞留人员90分钟（含）以上，自动扶梯发

生逆行、溜梯、梯级断裂。 

15 
夹人夹物动车造成 

乘客伤亡 

乘客或物品夹在列车车门或站台门时动车，含乘客或物品夹在列车和站台门之间时动

车。 

16 网络安全事件 因系统漏洞、计算机病毒、网络攻击、网络侵入等对运营安全造成严重影响的事件。 

17 其他 

造成人员死亡、重伤、3人（含）以上轻伤，或正线连续中断行车1小时（含）以上，或

产生较大社会影响以及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要求报告和分析的其他运营事件。其

中，中断行车是指正线运营时段上行或下行单个及以上区间发生行车中断，中断时间从

事件发生时起至事发区间实际恢复行车条件时止。 

 

 

 



DB11/T 1166—2024 

9 

 

参 考 文 献 

[1] GB 50157—2013 地铁设计规范  

[2] GB/T 50833—2012 城市轨道交通基本工程术语标准 

[3] GB/T 38374—2019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指标体系 

[4] GB/T 30012—2013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规范 

[5] GB/T 38707—2020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技术规范 

[6] GB/T 22486—2022 城市轨道交通客运服务规范 

[7] JT/T 1180.15—2018 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基本规范第15部分：城市轨道交通运

营企业 

[8] JT/T 145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隐患排查规范 

[9] DB11/T 647—2021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管理规范 

[10] DB11814/T—2024 城市轨道交通路网运营指标体系 

[11] 城市公共交通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93号） 

[12] 关于保障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运行的意见（国办发〔2018〕13号） 

[13]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18年第8号） 

[14] 城市轨道交通设备设施运行维护管理办法（交运规〔2019〕8号） 

[15] 城市轨道交通行车管理办法（交运规〔2019〕14号） 

[16] 城市轨道交通客运组织与服务管理办法（交运规〔2019〕15号） 

[17] 城市轨道交通初期运营安全评估规范（交运规〔2023〕56号） 

[18]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突发事件应急演练管理办法（交运规〔2024〕5号） 

[19] 城市轨道交通运行险性事件信息报告及分析管理办法（交运规〔2024〕6号） 

[20]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交运规〔2024〕10号） 

[21] 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条例（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7号） 

 


